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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蜂 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3）

持續關連交易
及

修訂業務分割總協議的年度上限

建議持續關連交易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本公司分別與OSIL訂立新卜蜂總供應協議、與CPT訂
立新卜蜂總購買協議及與OSIL訂立總租賃協議。該等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擬
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構成持續關連交易，並將於股東特別
大會上獲得獨立股東批准後生效。尤其新卜蜂總供應協議及新卜蜂總購買協議
將分別取代現行卜蜂總供應協議及現行卜蜂總購買協議。

新卜蜂總供應協議

根據新卜蜂總供應協議，卜蜂集團將向任何由OSIL指定的關連企業供應該企業
可能要求而卜蜂集團可供應的由卜蜂集團生產或採購的飼料相關產品（如動物飼
料、金霉素、獸藥及飼料原材料）。

價格條款將參照卜蜂供應產品於中國的當前市價、市場推廣成本（如有）及需求
而釐定，而卜蜂集團將向OSIL指定的關連企業出售該等產品的售價將不遜於卜
蜂集團可自身為獨立第三方之購買方取得者。

董事考慮到新卜蜂總供應協議將令卜蜂集團透過獲得OSIL集團及其關連企業成
為卜蜂集團產品的額外顧客，得以擴展其現存廣闊的銷售網絡及強大的顧客基
礎。根據新卜蜂總供應協議供應卜蜂供應產品而對卜蜂集團產品帶來的額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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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亦預期進一步加強卜蜂集團的生產設備（包括根據總租賃協議（如下述）出租
的額外設備）的使用率。因此，就新卜蜂總供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預期將為
卜蜂集團的收益和溢利提供穩定及重大的貢獻。

新卜蜂總購買協議

根據新卜蜂總購買協議，卜蜂集團將向CPT及╱或其任何關連企業購買卜蜂集團
可能在一般業務所需而CPT及╱或其任何關連企業可供應的原材料以生產動物及
水產飼料產品及金霉素產品，包括但不限於玉米、魚粉、賴氨酸及食用油及其他
推廣產品。

價格條款按公平原則磋商而釐定，卜蜂購買產品的購買價格將不會高於中國的
當前市價及將不遜於卜蜂集團可自身為獨立第三方之供應商取得者。

董事考慮到，由於正大集團乃最大的玉米、魚粉及其他生產飼料的原材料商業買
家之一及擁有強大的採購團隊和具有強大的飼料原材料的議價能力，並於中國
及全球易於取得低成本和穩定的原材料供應來源，新卜蜂總購買協議將令卜蜂
集團能夠於需要時獲得CPT及其關連企業（全為正大集團成員）提供可靠的、多元
化的及低成本的原材料供應來源以生產動物飼料。而且，因若干正大集團成員持
有必須的進口許可證，以使它們能夠迅速地進口飼料原料到中國，卜蜂集團將受
惠於較短的交付時間以得到其需要的飼料生產材料，從而減少面對商品價格的
風險，及可得以將其採購策略擴展至進口渠道，尤其於入口價格較本地來源的原
材料優惠時。

就新卜蜂總購買協議項下由卜蜂集團向正大集團成員購買相關原材料，乃卜蜂
集團的採購策略之一，藉此代表卜蜂集團以分散其國際供應商基礎及擴展其原
材料和進口渠道。除正大集團外，卜蜂集團將以提供相若的購買條款繼續尋找其
他國際供應商以供應卜蜂集團所需的原材料。

總租賃協議

根據總租賃協議，OSIL將出租或促成租賃或授予卜蜂集團權利以使用由OSIL集
團及╱或其關連企業擁有、位於中國有關飼料生產的相關固定資產（包括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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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及廠房及機械）。該等資產為卜蜂集團飼料生產業務所需而OSIL集團及其關
連企業同意提供予卜蜂集團。

租金╱使用費將根據有關各方真誠及公平磋商後協定之商業條款，並參照OSIL

集團及╱或其關連企業就相關固定資產之折舊開支、適用稅務成本及開支以及
OSIL集團及╱或其關連企業就該等固定資產可能產生之其他政府徵費而釐定，
而租金╱使用費將不遜於卜蜂集團可自身為獨立第三方之資產擁有人取得者。

董事考慮到透過向OSIL集團及╱或其關連企業租用其擁有及位於其經營動物養殖
業務的地點的額外設備以增加卜蜂集團的現行的飼料生產設備，總租賃協議將令
卜蜂集團在不引致任何資本支出下得以擴展其飼料生產規模及總生產量。鄰近的
動物養殖業務為該等租用設備所生產的飼料帶來了現成的及樂於惠顧的顧客，為
卜蜂集團二零一一年的收益帶來潛在高達人民幣1,747,800,000（約2,009,000,000港
元）的貢獻。而且，卜蜂集團就總租賃協議下將預期選擇租用的固定資產已考慮
到該等資產的策略位置（將與卜蜂集團現行的飼料生產設備的所在地互相補足）。

修訂業務分割總協議的年度上限

謹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公佈及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的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業務分割總協議。

當建議業務分割總協議項下的交易的年度上限時，卜蜂集團一家附屬公司位於中
國新疆自治區昌吉的蛋雞場正在興建。由於該建設預期於二零一零年年底完成，
故建議將該附屬公司新竣工的非飼料生產設備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納入向
OSIL集團出租的設備內，此導致卜蜂集團將收取的租金╱費用總額超出截至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財政年度之前獲批
准的年度上限。故此建議就業務分割總協議項下，OSIL集團將向卜蜂集團支付的
年度租金╱費用的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各財政年度的經修訂年度上限分別為人民幣25,900,000元（約29,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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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民幣28,000,000元（約32,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財政年度的年度上限分別增加人民幣1,200,000元
（約1,400,000港元）及人民幣1,300,000元（約1,500,000港元）。

經修訂年度上限將令卜蜂集團預期於二零一零年底竣工位於中國新疆自治區昌
吉的固定資產（包括土地、樓宇及廠房及機械）由OSIL集團租用作其非飼料生產
業務。由於卜蜂集團並無計劃於該等非飼料生產設備竣工後進行商業活動，故此
如不出租給OSIL集團，該等設備將保持閒置及將不會為相關附屬公司帶來任何
收入（儘管已投入資本支出）。董事考慮到需要修訂年度上限，以容許有關新竣
工的非飼料生產設備可納入在業務分割總協議下由OSIL集團租用的設備內，此
令卜蜂集團能夠將該新竣工設備納入於現行租賃安排，從而增加其收入。

上市規則之含義

持續關連交易及經修訂的年度上限

由於每一持續關連交易協議的年度上限及經修訂的年度上限之相關百分比率各
自多於5%，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及經修訂的年度上限根據上市
規則第14A.35條構成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5至14A.48條
有關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獨立股東批准及獨立董事委員會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其中包括）敦請獨立股東批准持續關連交易（包括
建議年度上限）及經修訂的年度上限。

本公司已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就持續關連交易（包括建議年度上限）及經修訂
的年度上限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一名獨立財務顧問將獲委聘就持續關連交易
（包括建議年度上限）及經修訂的年度上限的條款是否公平合理向獨立董事委員
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通函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
中載有（其中包括）：(i)持續關連交易（包括建議年度上限）及經修訂的年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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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進一步資料；(ii)獨立財務顧問函件，載有其就持續關連交易（包括建議年度上
限）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意見；(iii)獨立董事委員會致獨立股東之推
薦意見；及(iv)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

持續關連交易

1. 新卜蜂總供應協議

(a) 日期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

(b) 訂約方

(i) 本公司（作為供應方）

(ii) OSIL（作為採購方）

(c) 主題事項

供應任何OSIL指定的關連企業可能要求而卜蜂集團可供應的由卜蜂集團
生產或採購的飼料相關產品（如動物飼料、金霉素、獸藥及飼料原材料）
予該等企業。

(d) 價格

將參照卜蜂供應產品於中國的當前市價、市場推廣成本（如有）及需求而
釐定，而卜蜂集團將向OSIL指定的關連企業出售該等產品的售價將不遜
於卜蜂集團可自身為獨立第三方之購買方取得者。

(e) 付款期限

信貸期最多為60日或市場不時普遍認可之其他期限。有關採購應以電滙、
三個月內到期付款之銀行承兌匯票或於中國認可之其他付款方式付款。

(f) 年期

新卜蜂總供應協議將由獨立股東批准之日期起生效，直至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新卜蜂總供應協議受限於獨立股東批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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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年度上限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個財政年度，卜蜂集團向OSIL關連企業
供應卜蜂供應產品之建議年度上限分別為人民幣3,025,500,000元（約
3,477,600,000港元）、人民幣6,246,200,000元（約7,179,500,000港元）及人
民幣9,151,400,000元（約10,518,900,000港元）。鑑於透過總租賃協議向
OSIL集團及╱或其關連企業租用其擁有的飼料生產設備以增加飼料生產
規模及總生產量，上述上限比於前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得獨立股東批准的
現行卜蜂總供應協議項下的交易之相應年度上限較高。當新卜蜂總供應
協議生效，該協議將取代現行卜蜂總供應協議。由於預期新卜蜂總供應
協議將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某時間生效，故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年度上限應為全年建議金
額按由新卜蜂總供應協議生效當日起直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
逐日基準計算之該財政年度餘下部份所佔之比例計算。

建議年度上限乃經參考：(i)截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八個月，卜
蜂集團向OSIL關連企業銷售卜蜂供應產品之以往銷售額；(ii)卜蜂供應產
品的當前市價；(iii)就符合中國整體消費物價上升及未來銷量增長所作
出之備抵；(iv)因產品種類及卜蜂集團的生產力預期增加而導致卜蜂供
應產品於有關期間內之預期需求增長；及(v)基於以上因素而作出的卜蜂
供應產品預期銷售額的內部預測而釐定。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各自
之建議年度上限則分別較上一年增加約106.5%及約46.5%。卜蜂集團與
OSIL關連企業之間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八個月供應卜蜂供應
產品之以往交易資料分別為人民幣771,300,000元（約886,600,000港元）、
人民幣1,141,200,000元（約1,311,700,000港元）、人民幣1,372,300,000元
（約1,577,400,000港元）及人民幣1,320,200,000元（約1,517,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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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卜蜂總購買協議

(a) 日期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

(b) 訂約方

(i) 本公司（作為採購方）

(ii) CPT（作為供應方）

(c) 主題事項

由卜蜂集團購買其可能在一般業務所需而CPT及╱或其任何關連企業可
供應的原材料以生產動物及水產飼料產品及金霉素產品，包括但不限於
玉米、魚粉、賴氨酸及食用油及其他推廣產品。

(d) 價格

價格條款按公平原則磋商而釐定，卜蜂購買產品的購買價格將不會高於
中國當前市價及不遜於卜蜂集團可自身為獨立第三方之供應商取得者。

(e) 付款期限

信貸期最多為60日或市場不時普遍認可之其他期限。有關採購應以電滙、
三個月內到期付款之銀行承兌匯票或於中國認可之其他付款方式付款。

(f) 年期

新卜蜂總購買協議將由獨立股東批准之日期起生效，直至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新卜蜂總購買協議受限於獨立股東批准的要求。

(g) 年度上限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個財政年度，卜蜂集團向CPT及╱或其他關
連企業購買卜蜂購買產品之建議年度上限分別為人民幣2,170,200,000元
（約2,494,500,000港元）、人民幣2,569,500,000元（約2,953,400,000港元）及
人民幣2,954,100,000元（約3,395,500,000港元）。由於按新卜蜂總購買協
議，卜蜂集團可購買卜蜂購買產品的種類較按現行卜蜂總購買協議的產
品大大地擴闊，故此上述上限與於前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得獨立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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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行卜蜂總購買協議項下交易的相應年度上限大大地增加。新卜蜂總
購買協議包含飼料的主要原材料（例如：玉米及魚粉），而現行卜蜂總購
買協議僅限制於賴氨酸及食用油。當新卜蜂總購買協議生效，該協議將
取代現行卜蜂總購買協議。由於預期新卜蜂總購買協議將於截至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某時間生效，故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年度上限應為全年建議金額按由新卜蜂總購買
協議生效當日起直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逐日基準計算之該財
政年度餘下部份所佔之比例計算。

建議年度上限乃經參考：(i)基於下述因素而對卜蜂購買產品預期購買額
作出的內部預測而釐定；(ii)卜蜂購買產品的當前市價；(iii)就符合中國
整體消費物價上升及未來銷量增長所作出之備抵；及(iv)因卜蜂集團潛在
增長的生產力，預期卜蜂集團於期內對相關產品需求之增加。二零一一
年及二零一二年之建議年度上限分別較上一年增加約18.4%及約15.0%。

3. 總租賃協議

(a) 日期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

(b) 訂約方

(i) OSIL（作為供應者）

(ii) 本公司（作為營運者）

(c) 主題事項

租賃及╱或使用卜蜂集團飼料生產業務所需而由OSIL集團及╱或其關連
企業擁有、位於中國有關飼料生產的相關固定資產（包括土地、樓宇及廠
房及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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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租金╱使用費

將根據有關各方真誠及公平磋商後協定之商業條款，並參照OSIL集團及
╱或其關連企業就相關固定資產之折舊開支、適用稅務成本及開支以及
OSIL集團及╱或其關連企業就該等固定資產可能產生之其他政府徵費而
釐定，而租金╱使用費將不遜於卜蜂集團可自身為獨立第三方之資產擁
有人取得者。有關個別地點之各項特定租賃╱使用安排須受一項獨立租
賃╱合約安排規管。OSIL集團及╱或其關連企業應承擔與相關固定資產
有關之所有風險╱責任及須負責維修及管理相關固定資產。

(e) 付款期限

須按月期末支付。相關的款項應以電滙、三個月內到期付款之銀行承兌
匯票或於中國認可之其他付款方式付款。

(f) 年期

總租賃協議將由獲獨立股東批准之日期起生效，直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總租賃協議受限於獨立股東批准的要求。

(g) 年度上限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月、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個財政年度，卜蜂集團根據總租
賃協議的年期向OSIL集團及╱或其關連企業需繳付的最高全年總額將
不會超過人民幣5,300,000元（約6,100,000港元）、人民幣25,800,000元（約
29,700,000港元）及人民幣26,400,000元（約30,300,000港元）。由於預期總
租賃協議將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某時間生
效，故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月期間之年度上限應為全
年建議金額按由總租賃協議生效當日起直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逐日基準計算之該兩個月期間餘下部份所佔之比例計算。

建議年度上限乃經參考年度折舊支出及政府徵費可能年增長率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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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業務分割總協議的年度上限

原本的年度上限

誠如前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財政年度，OSIL集團根據業務分
割總協議的年期向卜蜂集團繳付的年度租金╱費用總額的年度上限分別為人民幣
22,900,000元（約26,300,000港元）、人民幣24,700,000元（約28,400,000港元）及人民
幣26,700,000元（約30,700,000港元）。

經修訂的年度上限

當建議業務分割總協議項下的交易的年度上限時，卜蜂集團一家附屬公司位於中
國新疆自治區昌吉的蛋雞場正在興建。由於該建設預期於二零一零年年底完成，故
建議將該附屬公司新竣工的非飼料生產設備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納入向OSIL

集團出租的設備內，此導致卜蜂集團將收取的租金╱費用總額超出截至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財政年度之前獲批准的年度
上限。就業務分割總協議項下，OSIL集團將向卜蜂集團支付的年度租金╱費用的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財政年度的經
修訂年度上限分別為人民幣25,900,000元（約29,800,000港元）及人民幣28,000,000元
（約32,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各財政年度的年度上限分別增加人民幣1,200,000元（約1,400,000港元）及人民
幣1,300,000元（約1,500,000港元）。

建議經修訂的年度上限乃經參考：(i)消費物價指數；(ii)政府徵費可能年增長率；
(iii)卜蜂集團位於中國新疆自治區昌吉新竣工的固定資產（包括土地、樓宇及廠房
及機械），OSIL集團將就其非飼料生產業務所需而租用該資產，此乃於雙方訂立業
務分割總協議時無法確定的額外租賃安排。

有關訂約各方之資料

卜蜂集團主要從事飼料廠運作以生產及銷售飼料產品。此外，卜蜂集團亦涉及若
干其他規模較小的業務包括：生產及銷售金霉素產品、透過共同控制企業產銷摩
托車、代理卡特彼勒機械及產銷化油器及汽車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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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IL主要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及由CPG間接全資持有而CPG乃謝氏家族的投資控
股工具，謝氏家族股東合共直接持有51.31%之大多數股本權益。

CPT由謝氏家族股東持有51.31%股權的C.P. Intertrade Co., Ltd.全資擁有及主要從事
貿易及商品業務。

進行持續關連交易之原因

董事考慮到新卜蜂總供應協議將令卜蜂集團透過獲得OSIL集團及其關連企業作為
卜蜂集團產品的額外顧客，得以擴展其現存廣闊的銷售網絡及強大的顧客基礎。
根據新卜蜂總供應協議供應產品而對卜蜂集團產品帶來的額外需求，亦預期進一
步加強卜蜂集團的生產設備（包括根據總租賃協議出租的額外設備）的使用率。因
此，新卜蜂總供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預期將為卜蜂集團的收益和溢利提供穩
定及重大的貢獻。

董事考慮到，由於正大集團乃最大的玉米、魚粉及其他生產飼料的原材料商業買家
之一及擁有強大的採購團隊和具有強大的飼料原材料的議價能力，並於中國及全
球易於取得低成本和穩定的原材料供應來源，新卜蜂總購買協議將令卜蜂集團能
夠於需要時獲得CPT及其關連企業（全為正大集團成員）提供可靠的、多元化的及低
成本的原材料供應來源以生產動物飼料。而且，因若干正大集團成員持有必須的
進口許可證，以使它們能夠迅速地進口飼料原料到中國，卜蜂集團將受惠於較短
的交付時間以得到其需要的飼料生產材料，從而減少面對商品價格的風險，及可
得以將其採購策略擴展至進口渠道，尤其於入口價格較本地來源的原材料優惠時。

就新卜蜂總購買協議項下由卜蜂集團向正大集團成員購買相關原材料，乃卜蜂集
團的採購策略之一，藉此代表卜蜂集團以分散其國際供應商基礎及擴展其原材料
和進口渠道。除正大集團外，卜蜂集團將以提供相若的購買條款繼續尋找其他國
際供應商以供應卜蜂集團所需的原材料。

董事考慮到透過向OSIL集團及╱或其關連企業租用其擁有及位於其經營動物養殖
業務的地點的額外設備以增加卜蜂集團的現行的飼料生產設備，總租賃協議將令
卜蜂集團在不引致任何資本支出下得以擴展其飼料生產規模及總生產量。鄰近的
動物養殖業務為該等租用設備所生產的飼料帶來了現成的及樂於惠顧的顧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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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蜂集團二零一一年的收益帶來潛在高達人民幣1,747,800,000（約2,009,000,000港
元）的貢獻。而且，卜蜂集團就總租賃協議下將預期選擇租用的固定資產已考慮到
該等資產的策略位置（將與卜蜂集團現行的飼料生產設備的所在地互相補足）。

經修訂年度上限將令卜蜂集團預期於二零一零年底竣工位於中國新疆自治區昌吉的
固定資產（包括土地、樓宇及廠房及機械）由OSIL集團租用作其非飼料生產業務。
由於卜蜂集團並無計劃於該等非飼料生產設備竣工後進行商業活動，故此如不出
租給OSIL集團，該等設備將保持閒置及將不會為相關附屬公司帶來任何收入（儘管
已投入資本支出）。董事考慮到需要修訂年度上限，以容許有關新竣工的非飼料生
產設備可納入在業務分割總協議下由OSIL集團租用的設備內，此令卜蜂集團能夠
將該新竣工設備納入於現行租賃安排，從而增加其收入。

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將於考慮獨立財務顧問之意見後發表意見）認
為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之交易的建議條款（包括各年度上限）及經修訂的年度上
限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含義

OSIL實益持有約53.19%已發行股份，CPT為C.P. Intertrade Co., Ltd.（間接實益持有
8.66%已發行股份）的全資附屬公司，而謝氏家族股東合共擁有C.P. Intertrade Co., 

Ltd.及OSIL為其全資附屬公司的公司約51.31%權益。因此，OSIL及CPT根據上市規
則各自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根據上市規則，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之交易構成持續關連交易。由於持續關連
交易協議的年度上限及經修訂的年度上限之相關百分比率各自多於5%，因此，根
據上市規則第14A.35條，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及經修訂的年度上限
構成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並受限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獨立股東的批准及成為獨立
董事委員會給予建議及獨立財務顧問給予公平意見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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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

本公司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並將於會上提呈決議案以批
准持續關連交易（包括建議年度上限）及經修訂的年度上限，以及其項下擬進行之
附屬交易。謝氏家族股東及其各自的聯繫人士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有關該等事
項之決議案放棄投票。

一般資料

本公司已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以考慮就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
及經修訂的年度上限之條款，並就有關上述事項之決議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應如
何投票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及推薦意見。董事會已委任馬照祥先生、Sombat Deo-

isres先生及Sakda Thanitcul先生為獨立董事委員會之成員。

一名獨立財務顧問將獲委聘就持續關連交易協議的持續關連交易項下擬進行之交
易及經修訂的年度上限是否公平合理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
中載有（其中包括）：(i)持續關連交易及經修訂的年度上限之進一步詳情；(ii)獨立
財務顧問函件，載有其就持續關連交易及經修訂的年度上限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
獨立股東之意見；(iii)獨立董事委員會致獨立股東之推薦意見；及(iv)召開股東特
別大會之通告。由於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及定稿以供載入於通函內之資料，包括（但
不限於）獨立財務顧問建議，通函將不能根據上市規則第14A.56(10)條於公佈刊發
後十五個營業日（即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寄發予股東，但將押後至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十五日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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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在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聯繫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營業日」 指 香港銀行一般開門營業之日子（星期六、星期日或在
香港懸掛8號颱風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之日子
除外）

「持續關連交易協議」 指 新卜蜂總供應協議、新卜蜂總購買協議及總租賃協
議之統稱

「謝氏家族股東」 指 謝氏家族的四位成員，即謝正民先生、謝大民先生、
謝中民先生及謝國民先生，彼等直接及間接合計持
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約66%權益

「持續關連交易」 指 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之持續關連交易

「本公司」或「卜蜂」 指 卜蜂國際有限公司，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
免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及買賣，股份代
號為43

「CPG」 指 Charoen Pokphand Group Company Limited，一家根
據泰國法例組織及存在之公司，由謝氏家族股東擁
有51.31%權益

「卜蜂集團」 指 卜蜂及其不時之附屬公司，共同控制企業及聯營公
司

「卜蜂購買產品」 指 卜蜂集團根據新卜蜂總購買協議向CPT及╱或其關
連企業將予購買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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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蜂供應產品」 指 卜蜂集團根據新卜蜂總供應協議將予供應之產品

「CPT」 指 C.P. Trading Co., Ltd.，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

「CPT集團」 指 CPT及其不時之附屬公司，共同控制企業及聯營公
司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現行卜蜂總購買協議」 指 本公司及OSIL訂立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有關卜蜂集團向OSIL集團購買賴氨酸及食用油的有
條件購買協議

「現行卜蜂總供應協議」 指 本公司及OSIL訂立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有關卜蜂集團向OSIL集團供應飼料相關產品的有條
件供應協議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由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馬照祥先生、Sombat 

Deo-isres先生及Sakda Thanitcul先生組成以就持續關
連交易（包括建議年度上限）及經修訂的年度上限向
獨立股東提供意見之獨立董事委員會

「獨立股東」 指 謝氏家族股東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以外之股東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業務分割總協議」 指 本公司（作為供應者）及OSIL（作為營運者）訂立日期
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就按持續基準租賃及╱
或使用OSIL集團非飼料生產業務所需而繼續保留於
卜蜂集團賬冊內之位於中國的相關固定資產所訂立
的有條件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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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租賃協議」 指 OSIL（作為供應者）及本公司（作為營運者）訂立日期
為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就租賃及╱或使用卜蜂集
團飼料生產業務所需而由OSIL集團及╱或其關連企
業擁有位於中國的固定資產（包括土地、樓宇及廠房
及機械）所訂立的有條件協議

「新卜蜂總購買協議」 指 本公司（作為採購方）及CPT（作為供應方）訂立日期
為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有關卜蜂集團向CPT及╱
或任何其關連企業購買其可能在一般業務所需的原
材料及其他推廣產品的有條件協議

「新卜蜂總供應協議」 指 本公司（作為供應方）及OSIL（作為採購方）訂立日期
為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有關由卜蜂集團向OSIL指
定的關連企業供應其生產或採購的飼料相關產品的
有條件協議

「OSIL」 指 Orient Succ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一家於英屬維
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OSIL集團」 指 OSIL及其不時之附屬公司、共同控制企業及聯營公
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此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特
別行政區及台灣

「物業及設備」 指 卜蜂集團飼料生產業務所需而由OSIL集團及╱或其
關連企業擁有之位於中國的相關固定資產（包括土
地、樓宇及廠房及機械）

「前股東特別大會」 指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五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特別
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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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企業」 指 (a) 就新卜蜂總供應協議及總租賃協議整體而言，
指OSIL集團、或由OSIL不時指定的任何其他公
司而為其附屬公司或控股公司或任何該等控股
公司的同系附屬公司或任何該等控股公司的同
系控股公司或同系控股公司上述公司及╱或上
述的其他公司（一家或多家）及╱或謝氏家族股
東直接或間接擁有股本權益的公司，而他們所
合共擁有的股本權益足以讓他們在股東大會上
行使控制行使30%或以上的投票權，或足以讓
他們控制董事會大部份成員；或

  (b) 就卜蜂總購買協議而言，指CPT集團、或由
CPT不時指定的任何其他公司的統稱該等公司
為其附屬公司或控股公司或任何該等控股公司
的同系附屬公司或任何該等控股公司的同系控
股公司或同系控股公司或上述公司及╱或上述
的其他公司（一家或多家）及╱或謝氏家族股東
直接或間接擁有股本權益的公司，而他們所合
共擁有的股本權益足以讓他們在股東大會上行
使控制行使30%或以上的投票權，或足以讓他
們控制董事會大部份成員

「經修訂的年度上限」 指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各財政年度就業務分割總協議的經修訂
年度上限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股份不時之持有人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舉行以考慮並酌情批准（其中包括）持續關
連交易協議及其各自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包括其各自
建議年度上限）及經修訂的年度上限之股東特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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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美元的普通股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美元」 指 美元，美利堅合眾國之法定貨幣

承董事會命
董事
何平僊

附註： 就本公佈而言，一般情況下，美元與人民幣乃採用下列匯率換算為港元，僅供參考：

 1.00美元 = 7.80港元 1.00港元 = 人民幣0.87元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八位執行董事：謝國民先生、李紹祝先生、謝吉人先
生、黃業夫先生、何炎光先生、白善霖先生、謝鎔仁先生及何平僊先生；兩位非執
行董事：謝克俊先生及施維德先生（潘爾文先生為其替任董事）、及三位獨立非執
行董事：馬照祥先生、Sombat Deo-isres先生及Sakda Thanitcul先生。


